主旨：為跨境全權委託OOO公司運用本公司所募集之基金一案，徵詢  貴委員會同意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 本公司係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法第82條第1項規定所設立之期貨信託事業，以募集、管理期貨信託基金為主要業務。依臺灣之「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」第10點之規定，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國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前，應先取得該專業機構之主管機關同意監理合作之同意函。

2、 茲因本公司擬全權委託OOO公司運用本公司所募集之XX期貨信託基金投資XX，爰依上述規定惠請  貴委員會協助確認下列事項，俾便提供予本公司之主管機關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，FSC）做為本公司申請委託OOO公司辦理前項業務之參考。

（1） OOO公司係經  貴委員會核准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/商品交易顧問公司，該公司得接受境外機構之委任運用資產從事有價證券、期貨交易買賣。

（2） 在OOO公司受委任事項範圍內，貴委員會是否同意應FSC之要求，協助蒐集相關資料或對OOO公司進行必要之查核。

（3） 貴委員會如有必要對OOO公司就本公司委任事項進行查核前，是否同意先通知臺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

3、 貴委員會如對本案有任何問題，煩請聯絡本公司某某某（電話：…，Email:…），謹先銘謝  貴委員會之協助。

